
公開類 上半年於每年七月底前編報 編製機關

半年報 下半年於次年二月底前編報 表　　號

人數 核定經費 人數 核定經費 核撥金額 人數 核定經費 核撥金額

總    計 209              1,908,810          115           968,810         943,310         94            940,000         940,000         

3歲幼童（104年9月2日~105年9月1日） 99               912,278            50            422,278         422,278         49            490,000         490,000         

4歲幼童（103年9月2日~104年9月1日） 110              996,532            65            546,532         521,032         45            450,000         450,000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由本會依據核發之原住民幼童就讀幼兒園補助資料編製。

填表說明：本表一式三份，分送本府主計處複核抽存一份，一份送原住民族委員會，一份自存。

中華民國109年2月24日編製

臺南市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

30220-02-01

臺南市原住民幼童就讀幼兒園補助執行情形
中華民國108年下半年 單位：人數、新臺幣元

項目

年齡別

總計 公立幼兒園 私立幼兒園



一、統計範圍對象：凡4歲以下設籍於本市之原住民就學於本市立案之公私立幼兒園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年上半年(指一至六月)或下半年(指七至十二月)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橫項目按年齡別分、縱項目按公(私立)幼兒園人數、經費及金額分。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年齡別：以三歲、四歲幼童分類。

 (二)項目：以公(私)立幼兒園受補助人數及金額計算。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由本會依據核發之原住民幼童就讀幼兒園補助資料編製。

六、編送對象：本表一式三份，分送本府主計處複核抽存一份，一份送原住民族委員會，一份自存。

臺南市原住民幼童就讀幼兒園補助執行情形編製說明


